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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8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乐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3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蒙 杨婉秋 

办公地址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传真 0756-3383339、6886699 0756-3383339、6886699 

电话 0756-3383338、6887888 0756-3383338、6887888 

电子信箱 lt@letongink.com lt@letongin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油墨制造业务及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 

在油墨制造板块，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印刷油墨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中高档凹印油墨，广泛应用

于饮料包装、食品包装及卷烟包装，少量应用于电子制品等行业。互联网广告营销板块，公司以品牌广告客户需求为导

向，通过成熟的品牌广告投放服务流程，为客户提供广告投放服务。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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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油墨制造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即根据公司销售计划和实际库存情况，定期制定申购单，再由采购部及时完成

各种原材料采购，现通过合理资源配置，已形成高效的采购、生产、销售循环模式。公司从事油墨生产多年，与各主要

供应商均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原料供应充足、渠道畅通，已建立稳定可靠的采购网络。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采取“以销定产”和“定额储备”。“以销定产”模式，即根据客户订单情况，下达生产指令单，

并组织有序生产，其所产产品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特点，为非标准件产品。“定额储备”模式，即根据库存管理经验和

市场销售情况，定期编制产品储备定额，根据定额生产一定规模的标准件产品，通过客户试用认可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后，调整为非标准件产品。公司针对不同层级的客户采取不同生产模式，不仅可扩大公司的客户资源，增加产

品种类，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满足各类客户对产品性能和需求量。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接面向客户的销售模式，以建立公司营销中心为核心的市场销售体系，设立多个销售网点，完成油墨市

场有效覆盖，及时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经过多年油墨制造的经验积累和沉淀，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生产

销售体系，既能够高效生产优质产品，又能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各类型的客户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2、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是通过创新性精准螺旋式迭代投放方法，以技术和数据驱动流量运营与精准营销，优化渠道流量实现低成

本变现，以科学方法对投放进行规范、有效、及时的迭代更新。公司通过构建大数据洞察、用户行为建模、广告整合营

销、客户品牌效果推广优化、营销大数据自动优化等手段，帮助来实现广告客户的营销目标。依托见效快、效率高的 AI

技术自动化、且投放过程中优化多种广告形式，实现广告交互性增强体验，为母婴、电商、文旅、教育、汽车、快消品

等行业客户提供颇具商业价值的一体化品牌整合营销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634,093,592.76 655,893,509.49 -3.32% 626,524,5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3,624,869.21 106,103,509.04 -30.61% 142,051,055.37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403,459,669.25 387,741,377.38 4.05% 314,563,7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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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429,164.03 -37,146,987.85 15.39% 7,309,79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539,192.31 -39,446,530.49 20.05% -30,548,20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299,245.42 16,005,627.67 14.33% 27,597,848.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9 15.79%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9 15.79%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4.97% -29.94% -5.03% 0.0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0,811,353.50 96,881,310.42 109,625,699.06 96,141,30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81,416.41 -6,555,738.68 -4,854,490.44 -15,437,51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619,795.80 -6,975,354.31 -4,468,869.71 -15,475,17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64,395.89 1,856,353.00 9,319,358.97 4,859,137.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026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245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0% 51,999,959 0 质押 51,990,000 

吴才苗 境内自然人 2.81% 5,612,200 0   

徐海仙 境内自然人 2.30% 4,609,714 0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盈价值成长 11 号
其他 2.14% 4,289,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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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吴建龙 境内自然人 2.06% 4,118,800 0   

李晓 境内自然人 1.87% 3,747,900 0   

吴建新 境内自然人 1.61% 3,220,800 0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盈价值成长 9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1% 2,818,900 0   

沈汉江 境内自然人 1.32% 2,634,700 0   

韩秀琴 境内自然人 1.29% 2,58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 名的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吴才苗共持有公司股份 5,612,200 股，其中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612,100 股；徐

海仙共持有公司股份 4,609,714 股，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2,806 股；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盈价值成长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4,289,800

股，其中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89,800 股；吴建龙共持有公司股份 4,118,800 股，其中通过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18,800 股；吴建新

共持有公司股份 3,220,800 股，其中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20,800 股；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久盈价值成长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2,818,900 股，其

中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18,900 股;韩秀琴共持有公司股份 2,586,600 股，其中通过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44,300股。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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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郭虎等 7名自然人（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以及购买湖南南华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所持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45%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并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6月 29日、2021年 7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审计加期后的重组议案，并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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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审计加期后的重组议案。  

2021 年 8 月初，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受理序号：211969）。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1969 号）

（以下简称“一次反馈意见”）。 

202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一次反馈意见》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并逐项进行了说明和回

复。请参见公司披露的《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

复报告》及相关公告。 

2021年 12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将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2021年 12 月 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并购重组委 2021年第 33次工作会议公告》，并购重组委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召开 2021年第 33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2021 年 12 月 15 日，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1 年第 3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事项。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未获得审核通过。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1]4081号）。 

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公司决定继续推进本次交易。 

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

后）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草案》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7）。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告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6）及相关文件。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公告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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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 15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未获得审核通过。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64）。 

202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重大

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 

2023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2、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悦”）的股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资”）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肖

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金 27,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悦 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与轩翔思悦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

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现金 9,1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

悦 2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 100%的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

（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将其在《补充

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

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19 年 4 月 25日，公

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协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

息、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0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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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 2020年 8月 11日、2020年 12月 3日、2021年 8月 30日与

崔佳、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三》，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 

2022年 6月 1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期至 2022年 9月

30 日前支付。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披露了《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7）。 

2022年 11月 3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五》，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期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具体可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4）。 

2023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六〉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交易双方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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